中研院院長應透過公開推舉產生
瞿海源／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
  中央研究院乃一純粹研究機構，非機關衙門，現行院長產生方法並不能烘托出研究機構特
有的學術自主性格。尤其研究院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的推動下，近年的發展極為快速，今後的院長人選若不怡當，將會妨礙研究院未來的整體發展，故其選任過程宜慎重行事，而現行辦法實不能負擔產生適任人選的重任。
  就現有評議會的組成來看，成員包括各所所長等當然評議員及由院士所選出的選任評議員，共約五十人。前者除部分所長係由各所經民主程序產生外，多數仍由上面任命，其代表性自不可謂充分；而後者當中則至少有八位具官員身分，難脫政治干預學術之嫌，即非官員者，也是有某些傾向，不易以學術為主要考量。如此的成員結構，如何能滿足學術發展的需求？
  再從圈選過程來看，由評議員各寫三個名字，取得過半數票者，超過三名時再選，直至只剩三名，最後再送交總統圈選。如此這般，評議未經事先蒐集資料即各憑印象提出人選，票數必然分散，須迭經複選方能提出三人名單。而事實上總統大可不依得票優先順序圈選，且遠離學術研究的他恐早已有心目中人選，這樣的過程將衍生諸多問題，難令人信服。
  依吾等之見，不如另立組織嚴謹的推舉委員會，由深具學術聲望、言行客觀公正的研究人員、院士（必要時亦可兼及院外人士）共九或十一人組成，先期對每一位可能人選蒐集資料，並深入訪談，以精確了解當事人對於研究院現存問題的認識、未來發展的構想、及其學術理念與個人行政能力，然後客觀討論，做成報告。推舉委員會或可將報告送交評議會續依現行
辦法處理，以收漸進改革之效；而若逕採某種形式的選舉，未嘗不可，只是研究院目前生態尚稱保守，較難實現。
  但不論如何，推舉委員會的設立，不惟在主動訪才，也在促成研究人員的參與。所以，委員會於運作過程中即應徵詢、採納研究人員的意見，並應在適當時機將所兼集資料及報告向研究人員公告。畢竟，相較於職員及榮譽職的院士，近二十個研究所的全體研究人員才是這個研究機構的主體，他們與研究院的發展息息相關，他們才最了解學術發展之所需，他們不但可以提供有力的資訊，而且也有權利知道推舉院長人選的過程。
  總之，成立推舉委員會是在現狀與理想之間的折衷作法，其重點在強化推舉過程的客觀及公開透明，提升各級研究人員對決定院長人選一事的參與；而訪談一舉並非對當事人不敬，反而可顯現行事之慎重，且將有助於研究院的長遠發展。（記者戴文彪採訪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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